臺東縣(學校或幼兒園名稱)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契約書
   臺東縣(學校或幼兒園名稱)（以下簡稱甲方），為辦理本校特殊教育學生專業團隊服務，擬聘用             先生/小姐（以下簡稱乙方）擔任             師一職，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

一、聘用期間：從事短期性工作（非繼續性工作），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民國    　年     　月 　    日止。
二、聘用報酬：
□本校屬偏遠地區學校，每小時新臺幣(以下同)1,300元鐘點費。
□本校屬非偏遠地區學校，每小時新臺幣1,100元鐘點費。
□本校屬非偏遠地區學校，每小時新臺幣1,500元鐘點費。

鐘點費以「小時」計，每日服務時數最多不超過(含)8小時。
三、服務日期：乙方至遲應於服務學校二週前提供服務日期，以利學校安排。

四、服務內容：乙方應視特殊教育學生之個別需求，提供下列統整性之特殊教育及相關專業    服務。
（1） 提供學生學習、教育輔助器材、無障礙環境、生活訓練或其相關專業服務項目之評估及具體建議。

（2） 參與規劃、擬定或協助執行、追蹤與評鑑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3） 協助學生之教師、家長及其他相關人員執行專業服務，並提供必要之諮詢。

（4） 依個別化教育計畫目標，協助提供老師及家長相關之訓練知識與技巧，融入個案學校與家庭生活中。

（5） 追蹤個案情形，依其需求修正訓練之建議。

五、服務守則：

 （一）建立合作共識：

     1.第一次服務個案，需向家長或老師說明服務時間、方式、目標及次數，協助老師        及家長了解相關專業服務內容。

     2.針對個案之障礙情況，參考老師之教學目標，提供老師合適的教學訓練建議。

 （二）守密義務：乙方於職務上所得知之個案事項，應盡保守秘密之責，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辦理，不得另做其他用途；對外發表本計畫之個案，需事先經甲方同意，否則應負法律責任。

 （三）掌握服務時間：

1.務必依約定時間準時前往提供服務。若有要事耽擱或不克前往，應告知學校承辦人       員，避免學校或家長等待。

2.服務時間之安排盡量固定，且服務之進行勿遲到早退，若有晚到時，應補足時間，       給予個案完整之服務時數。
（四）服務紀錄表之填報：

1.專業人員於服務結束後二週內於特通網填寫服務紀錄及個案評估報告。
2.核發服務鐘點費、勞保費、勞退金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等由服務學校人員協助處理。
3.交通費之核發由乙方檢具相關資料交由台東縣身障資源中心承辦人員協助辦理。
（五）其他約定事項：

1.個案家長、學校老師就有關申請與服務提出問題時，應轉知相關業務承辦人員處理。

2.除甲方核定的服務時數外，不可再由家長自行付費提供服務。

3.甲、乙雙方應相互提供有效聯絡方式，以利溝通、協調。
4.乙方應遵守相關專業倫理規定或規範。
5.乙方須具備國家考試證書或相關法規規定之執業資格。
六、乙方應確實履行契約內容，若違反契約或發生重大變故不能履行契約責任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甲方因政策因素，不繼續執行本契約時，得終止契約，惟應於一個月前告知乙方。
七、甲、乙雙方同意，因本合約所生訴訟，以臺灣臺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八、本契約 1 式2份，由甲、乙方各執 1 份；若有爭議，應以甲方所執為據。
             甲  方：臺東縣(學校或幼兒園名稱)
             法定代表人：

             住  址：
             乙  方： 
             住  址：
             電  話：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